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2〕148号

申请人：徐某某，女，1971年 5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某某号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逢源路 127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某某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6 月 8 日作出的荔人社信字

〔2022〕166号《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案涉告知书”），向本

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请求撤销案涉告知书并责令重做。

申请人称：

本人 2021年 5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在 2021年 3月 2日去

多宝街道办理退休，工作人员查到社保缴费不够 180个月，在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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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明单上写了“欠 13个月”。当时本人要求补缴单位欠费，工作

人员回答不能补缴，指引我去办理延缴。如果在 2021 年 3 月 2

日补缴了单位 30多个月的欠费，到 2021年 5月累计养老缴费超

过 180个月，6月就可正常退休。如果社保工作人员不错误指引，

累计缴费时间就不会到 2022年 3月才满 180个月。因为单位的欠

费是 2005年之前的系统里一直存在，可社保工作人员却在本人延

缴后再次申请退休时才发现这个欠费需要补缴才能办理退休，本

人 2021年 3月 2日多次要求补缴说不能补，错误指引延缴。现在

税局已经退回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3 月延缴 10 个月的费用，

说明延缴不存在。因为 2021年 3月 2日多宝街道工作人员错误指

引导致延误了退休时间，所以本人不接受2022年4月发放养老金。

请求相关部门按照 2021年 5月达到退休年龄，核定 6月为退休时

间，享受退休待遇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有法定职权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条第二款“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

工作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

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”的规定，答复人作为荔湾区人民政府社

会保险行政部门，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保险管理工作的职

责。

二、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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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申请人的户口簿，其性别为女，1971年 5月出生。根据

《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明细》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3

月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满 180个月。

三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十六条“参加基本养老

保险的个人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，按月领

取基本养老金”的规定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需满足达到法定退休

年龄及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条件。申请人于 2022年 3月符合上述

条件，因此应自 2022年 4月起按月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。

四、程序合法

2022年 5月 17日，申请人就“在 2021年 6 月份达到退休年

龄时，办理退休，享受退休养老待遇”问题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提出信访，并提交了相关资料。2022年 5月 18日，广

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申请人信访诉求等有关材料转送至

答复人。答复人于 2022年 6月 8日作出案涉告知书，于 6月 10

日完成送达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作出的案涉行政行为，有法定职权依据，

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主体适格，程序合法。

请求区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，维持答复人作出的行政行

为。

本府查明：

申请人，女，1971年 5月出生。根据《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



— 4 —

参保证明》（验证码：某某）显示，截止 2021年 3月 2日 11:13，

申请人养老保险累计参保月数为 167个月。另根据申请人的《城

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明细》，至 2022年 3月 28日，其

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 205个月。

2022年 5月 17日，申请人通过信访途径向广州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反映因街道工作人员错误指引延缴致其延迟退休的

问题。2022年 5月 18日，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申请

人信访诉求等有关材料转交被申请人。

2022年 6月 8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告知书，答复申请人其

于 2021年 5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2022年 3月企业职工养老保

险累计缴费满 180个月，自 2022年 4月起按月领取企业职工养老

金。该告知书于 2022年 6月 10日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不服，于

2022年 6月 13日向本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“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

管理工作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

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作为荔湾区人

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，依法有权对申请人的诉求作出处理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十六条“参加基本养

老保险的个人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，按月

领取基本养老金”的规定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需满足达到法定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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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年龄及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条件。案涉告知书告知申请人于

2022年 3月符合上述条件，应自 2022年 4月起按月领取企业职

工养老金，以上告知内容与查明事实相符，本府予以认可。但本

案争议焦点并不在此，申请人的诉求是通过反映因被申请人错误

指引延缴致其延迟退休，导致其未能享受 2021年 6月至 2022年

3月退休养老待遇的问题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告知书对申请人的

诉求未予以回应，属于事实不清，本府应予撤销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三）项第 1目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复议决定：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

年 6月 8日作出的荔人社信字〔2022〕166号《告知书》。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

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诉求重新作

出处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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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告：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
